
會議次別： 

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 6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

決議日期： 

民國 101年 06月 12日 

決  議： 

機關因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情形，依同法第 102條第 3項

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即生同法第 103條第 1項所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

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，為不利之處分。其中第 3

款、第 7 款至第 12 款事由，縱屬違反契約義務之行為，既與公法上不利處

分相連結，即被賦予公法上之意涵，如同其中第 1款、第 2款、第 4款至第

6 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序施用不正當手段，及其中第 14 款為違反禁止歧視

之原則一般，均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予以不利處分，具有裁罰性，

自屬行政罰，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 3 年裁處權時效。其餘第

13 款事由，乃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量，無違反義務之行為，其不利處

分並無裁罰性，應類推適用行政罰裁處之 3年時效期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會議次別： 

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 11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

決議日期： 

民國 102年 11月 05日 

決  議： 

一、依政府採購法第 30條第 1項本文、第 31條第 1項前段規定，機關辦理

招標，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，並於決標後將押標金無

息發還未得標廠商。是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，並有

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，為求貫徹，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乃規定機關得

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

發還，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。法文明定機關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

之押標金，乃屬機關對於投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，應有行政程序法第

131條第 1項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。 

二、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，

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，且未經顯現，猶在廠商隱護中，難期機

關可行使追繳權，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，顯非衡平，亦與

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相符。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

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。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，乃事實問

題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會議次別： 

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 6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

決議日期： 

民國 103年 06月 10日 

決  議： 

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之起算，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，自違反行政

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，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，自該結果發生時起

算。查政府採購法立法目的在於建立政府採購制度，依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

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（政府採購法第 1 條參照）。廠商偽造投標文件，

參與採購行為，使公平採購程序受到破壞，此破壞公平採購程序係於開標時

發生。因此，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情形，機關依同法第

102條第 3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即生同法第 103條第 1項所示一定期

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，為不利處分，具

有裁罰性，其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之 3 年裁處權時效，除經機

關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之情形外，應自開標時起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○   ○   ○

（送 達 機 關 全 銜） 送達證書 

受送達人名稱姓名地址 

 

 

 

文             號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
送 達 文 書  （含  案  由）  

送達處所（由送達人填記） 

送達人簽章 □ 同上記載地址     

□ 改送： 

送達時間（由送達人填記） 

 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 午  時  分 

送             達             方            式 

由    送    達   人    在    □    上     劃   ˇ    選   記 

□已將文書交與應受送達人 □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□未獲會晤本人，已將文書交與有辨別

事理能力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

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

□ 同居人 

□ 受雇人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□ 應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 

□應受送達之本人、同居人或受雇人收

領後，拒絕或不能簽名或蓋章者，由

送達人記明其事由 

送達人填記： 

□應受送達之本人、同居人、受雇人或

應受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

由拒絕收領經送達人將文書留置於送

達處所，以為送達 

□ 本人 

□ 同居人               拒絕收領 

□ 受雇人 

□ 應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 

□ 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

人、受雇人或應受送達處所接收郵

件人員，已將該送達文書： 

□ 應受送達之本人、同居人、受雇人或

應受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

理由拒絕收領，並有難達留置情事，

已將該送達文書： 

□ 寄存於     派出所 

□ 寄存於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 

□ 寄存於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 

村（里）辦公處 

 

並作送達通知書二份，一份

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

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

所門首，一份□交由鄰居轉

交或□置於該受送達處所信

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

達。 

送   達   人   注   意  事  項 

一、依上述送達方法送達者，送達人應即將本送達證書附卷。 

二、不能依上述送達方法送達者，送達人應製作記載該事由之報

告書，並與應送達之文書一併附卷。 

本證書由各機關自行製用；規格 A4）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行送達格式 


